
对农民工工资纠纷处置不当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

一、下列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全市限制市场准入一年
1. 苏州新金砖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邓金生）
2. 苏州市莲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袁超东、叶文华）
3. 江苏永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池元凤）
4. 苏州寰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郑用钢）
5. 苏州峻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张守春）
6. 淮北市玉山劳务建筑有限公司
7. 安徽喆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8. 安徽省博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 泰兴市亿达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10. 广东腾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1. 湖北欧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2. 北京润璞建设有限公司
13. 安徽中凯信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4. 安徽瑞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5. 江苏禧赢亓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6. 上海银旺达建筑加固工程有限公司
二、通报下列责任单位
1. 江苏金尚鹏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2. 江苏康隆环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4. 江苏研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5. 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
6.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 江苏嘉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 昆山堪德雅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 昆山华鼎装饰有限公司
10. 苏州水之梦置业有限公司
11. 苏州悦锦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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